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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有证的还是没证的？
没证的肉更便宜。”在重庆某冻
品交易市场，一名店员说。“证”
指的是进口报关、检验检疫等相
关手续，没证的肉就是未经通关
报检的走私肉。据媒体报道，该
交易市场的多家商户表示，销售
走私冻肉在业内已成为“潜规
则”，虽然没有正规进口手续，但
价格便宜。

据报道，上述冻品交易市
场商户众多，为我国西部地区
规模较大的冷冻肉类、海产品、
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每天有大
量冻品集散并运往重庆、四川、
贵州等西南省份。按理说，这
么大的市场应该有严格的管理
制度。然而，走私冻肉却能在
此堂而皇之地公开销售，真是
让人不寒而栗。

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是没
把好走私监管关。据报道，这些
走私肉虽然来自辽宁、河南、浙
江等地，但要查清其来源其实并
不困难。市场管理部门只要对
每一批冷冻肉进行认真核验，那
些没有办理进口报关、检验检疫
等相关手续的冷冻肉就不可能
进入市场。有关部门一旦发现
有走私冻肉，也应该顺藤摸瓜、
查清来源并将这些不法分子一
网打尽。

走私冻肉明目张胆在正规
市场上销售，说明相关监管存
在严重漏洞。据媒体调查，市

场监管部门虽然时常会例行到
所管辖的市场进行检查，但每
次检查前都会提前通知市场。
而市场管理方都会提前在商户
群内“通风报信”，商户则提前
将走私货转移或在检查的当天
关门歇业以躲避监管。试想，
如果有关部门真正对这些市场

严格管理，能够经常到这个市
场进行突击检查或者扮成客户
到市场上转一下，就极易发现
问题，发现后再一追到底，谁还
敢销售这些走私肉？

从上述报道情况看，走私
冻肉很可能已形成了一个利
益“共同体”。实际上，这几年

走私冷冻食品事件在全国各
地多有发生。如2014年12月，
媒体报道称来自巴西的牛肉
在江苏等多个省份流通，有些
地方甚至长达一年，销售金额
仅江苏连云港地区就达1亿多
元；2016年 8月 18日，山东青
岛海关一举摧毁了一个特大

走私进口冻水产品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查扣涉
嫌走私进口冻虾夷扇贝柱、冻
虾、帝王蟹一批，案值达2.3亿
元，这个走私团伙已从事走私
活动多年。

对于走私冷冻肉品相关问
题，早在三年前，原国家食药监
总局等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
打击走私冷冻肉品维护食品安
全的通告》，要求各地加强对冷
冻肉品走私的监管和打击，但重
庆的冷冻品交易市场仍出现公
开叫卖走私冻肉的情况，值得各
方警惕。

走私冻肉能漂洋过海，且能
“顺畅”地进入市场，最终堂而皇
之地摆上大众的餐桌，急需相关
部门加大监管打击力度，以保障
市场秩序、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大量流入正规市场的走私冻肉
造成了税收损失，埋下了食品安
全隐患，还会对正规肉类企业造
成冲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
恶性循环。这些市场公开叫卖
未被检测的走私冻肉，令人不寒
而栗的并不只是一些不法分子
利欲熏心、铤而走险，更在于食
品安全监管众多环节的集体“失
灵”。治乱需用重典，在对从事
走私和销售违法冻肉的不法分
子依法严打的同时，更应该查处
和严惩那些“故意放水”或者“不
作为”的相关监管人员。

（中国商报）

清除走私冻肉必须堵住监管漏洞

□ 张一琪

今年8月初，智利成为南美
国家中第一个颁布“禁塑令”的国
家。无独有偶，新西兰政府也宣
布，2019年起全国范围内禁止使
用塑料袋。这证明，禁塑、限塑正
在世界范围走向实践。

中国也不例外。早在2007
年，国务院就颁布了“限塑令”，
要求超市、商铺等停止免费提供
塑料袋。“限塑令”从2008年开
始执行，至今已经10年。10年
来，限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目前的情况依然不能
乐观。“限塑令”只是要求有偿提
供，并没有禁止。很多人都愿意
花几毛钱买一个塑料袋，认为既
实惠又方便。伴随着电商物流
业不断壮大，其所带来的塑料袋
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仅仅2017
年的“双十一”，就产生超过十亿
个塑料袋，而且多数不可降解。

因此，舆论场上对于限塑的
话题讨论越来越热烈，甚至有很
多声音要求直接禁止塑料袋使
用。国家相关部门表示，正在研
究制定新的“限塑令”。其实，限
塑也好，禁塑也罢，不能仅仅依靠
政府制定政策，还应该鼓励民众、
相关企业全面参与其中。

将电商物流、外卖等行业纳

入限塑的通盘考虑之中。现在满
大街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所送的
货物，大部分都使用塑料袋，并且
不可降解。因此，如何减少外卖、
电商物流行业中的塑料袋使用，
是政府在研究制定新的“限塑令”
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激励电商、外卖等行业减少
塑料袋的使用，鼓励科技公司加
强可降解塑料研发。此前，许多
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减少
塑料袋使用，比如共享快递盒
等。这种做法值得鼓励。但更
加治本的方法是在科技上下功
夫，在资金、人才、税费方面加强
对研究可降解塑料公司企业的
支持，帮助他们尽快研究出既优
质、又廉价的可降解塑料或者其
他绿色产品，减少不可降解塑料
生产。

民众应该养成绿色生活理
念，自觉地加入减少塑料袋使用
行列。要鼓励民众使用布袋、或
者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尤其是
针对外卖、电商等，让民众不可
随意丢弃塑料袋，鼓励民众循环
使用。

总之，为限塑禁塑负起责任
的，不应该只有政府，企业、个人
都应该负起相应责任。只要全
民参与限塑禁塑，让塑料袋这种
白色污染消失的一天就能到来。

限塑禁塑需要全民参与
“团体标准制定的初衷都

是为了配合政府解决产业问
题，规范产品发展。但如果政
府标准与市场标准难以协同
发展、协调配套，那么不仅不
会起到‘行业自律’的作用，甚
至恐将造成市场混乱、各自为
政的不堪局面。”

近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会同三文鱼分会成员
单位——青海民泽龙羊峡生
态水殖有限公司、上海荷裕冷
冻食品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
共同起草的《生食三文鱼》标
准正式发布。这一团体标准
中，虹鳟鱼“正式”归为三文鱼
类别。短短数月，真假三文鱼
事件一再发酵，公众质疑从虹
鳟鱼是否是三文鱼，升级到针
对“团体标准”：起草标准的会
员单位均为利益相关方，它们
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三文鱼和虹鳟鱼之争，从
5月央视财经一则“我国青藏
高原目前已经占据了国内三文
鱼三分之一的市场”的新闻开
始，进而引发公众对淡水虹鳟
是否属于三文鱼的质疑。在这
一质疑尚未盖棺定论之前，横
空出世的三文鱼团体标准似乎
不仅没有终止公众对于三文鱼
和虹鳟的疑惑，反而令公众更

加质疑出台标准的题中之义。
参与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的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
有限公司听起来似乎陌生，但
若说这家公司是青海省最大
的虹鳟鱼养殖企业，读者便恍
然大悟。行业协会与“事件主
角”企业联手“定标”，究竟是
行业自律还是利益之争？

面对质疑，中国水产流通
与加工协会相关负责人称，该
标准是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
政管理局科技处、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
的。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新审议通过的《标准化法》
也规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
准、企业标准，从法律上进一
步明确了团体标准的地位。
团体标准指由团体按照自己
（团体）确立的制定程序，自主
制定、发布、采纳，并由社会自
愿采用的标准，属于自主制
定。但由于团体制定标准的
水平不同，从而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团体标准与其他非团体
企业的兼容性差。而自主制
定的特点，也易于让它滑入维
护团体利益的泥沼。

由此想到今年相继出台的
“煎饼果子标准”“小龙虾标准”

等团体标准。它们制定的初衷
都是为了配合政府解决产业问
题，统一市场流通标准，监管产
品标准，规范产业发展，推动产
业进入“规范化、标准化”时
代。相关人士也曾指出，强制
性标准是市场运作最起码的底
线，推荐性标准是基本，至于团
体标准主要是为了发挥团体创
新技术的作用。但如果政府标
准与市场标准难以协同发展、
协调配套，那么不仅不会起到
“行业自律”的作用，甚至恐将
造成市场混乱、各自为政的不
堪局面。

团体标准自身具有内容
多样化、质量异质化、创新化
等特点。如果不对它加以约
束和规矩，会发生垄断或资源
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三文鱼
团体标准，究竟能为青海虹鳟
鱼市场甚至全国虹鳟鱼市场
刮来什么风，我们不得而知。
但需要说明的是，团体就相当
于“部门”——也就是部门壁
垒，而壁垒就无可避免地会产
生所谓的保护作用。我们期
待，一些所谓的“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不要成为质量低
劣、行业保护伞的代名词，更
不要沦为掩盖真相的帮凶。

（科技日报）

三文鱼团体标准 切莫成行业保护伞


